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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新⽣第⼀次線上選課會落在8⽉中旬後，故依照本校規定的時間內
上學⽣資訊系統線上選課。http://www.ntcu.edu.tw/www/cp/
(請⽤google瀏覽器開啟)

依學校規定須上職業安全訓練研習課：請洽總務處營繕組04-22183243

新⽣開學前須留意的事項有哪些?

開學前上學⽣校務系統內，進⼊系統中的個⼈基本資料，確認⾃⼰的基本
資料，英⽂名字務必與護照相同(含符號)，作為製作英⽂證書使⽤。

本系每學年七⽉底⼋⽉初辦理研究⽣新⽣座談會。
      務必撥冗參加，當天會說明研究⽣相關規定

http://www.ntcu.edu.tw/www/cp/


同等學⼒或⾮相關所系畢業之研究⽣
補修注意事項

依據本系同等學⼒暨⾮教育相關所系研究⽣補修教育研究基礎學科要點辦理

⼤學⾮教育相關所系畢業之本系研究⽣，除已修畢幼兒園、國中⼩教師職前
教育學程，並取得合格教師證書者外，須補修⼤學部教育相關基礎課程⾄少
8學分或多修6學分碩⼠班選修課程。

以同等學⼒報考本系之研究⽣，皆須補修⼤學部教育相關基礎課程⾄少12學
分或多修9學分碩⼠班選修課程。

補修教育研究基礎學科之學分不納⼊本系畢業基本學分計算。

研究⽣⼊學後申請修讀教育學程經遴選通過者，得免予
再額外補修上述學分。
惟修業期間放棄修習教育學程者，仍須完成應補修學分
之規定。

是否補修學分判定?
本系於研究⽣⼊學後⼀個⽉召開系務會議，依照該⽣⼤學部畢業系所進⾏
審查，如專科學⼒報考者，必須補修學分。
系辦於系務會議結束後會進⾏通知。



請選擇⼀年級的本班課程，不可上修⼆年級課程。
若⼀下提早⼊學之⽇碩班研究⽣，如需上修⼆下選修課，請找系辦助
理討論後再⾏修課。
選讀外系或外校最多為6學分可納⼊畢業學分內：

      依照規定，研究⽣⼊學後選修本校其他研究所(含幼教修早療、早療修
     幼教、⽇碩修夜碩、夜碩修⽇碩)或他校研究所(在職專班學分不予採
     計)之課程，應與幼教/早療或個⼈論⽂研究領域相關，列⼊選修學分採
     計，最多不得超過6學分。不符合者，其學分不予採計為畢業學分。

新⽣修課需注意事項有哪些?

如有修讀上述之選修課，請在選課時填寫研究所學分採認報告
書(請⾄教務處課務組下載)後跑採認報告程序，通過後作為⽇
後審認畢業學分之依據



是否補修學分判定?
本系於研究⽣⼊學後⼀個⽉召開系務會議，依照該⽣⼤學部畢業系所進⾏
審查，如專科學⼒報考者，必須補修學分。
系辦於系務會議結束後會進⾏通知。

⾮相關科系或同等學⼒報考之學⽣須多修碩⼠班6-9學分之選修或⼤
學部相關基礎課程8-12學分。

 
  請詳閱本系網⾴-系相關法規-學⽣相關-研究所同等學⼒暨⾮教育相關系
研究⽣補修教育研究基礎學科要點。

新⽣修課需注意事項有哪些?



依照本校規定，研究⽣於⼊學第⼀學年結束前修畢「教育部臺灣學術
倫 教 育 資 源 中 ⼼ 研 究 倫 理 核 ⼼ 課 程 線 上 學 習 平 台 」
(http://ethics.nctu.edu. tw/)網路研習課程，並經線上檢核成績及格
且取得證明者，使得提出學位論⽂計畫申請。
系辦在⼊學開學前會統⼀註冊本系當年度⼊學之研究⽣資料，請研究
⽣事先提供學號、姓名、英⽂名字(同護照拼⾳)、信箱等相關資料讓
系辦進⾏彙整。彙整完畢後會將資料送⾄教務處課務組。學校會統⼀
請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統⼀會⼊註冊相關資料後，就可
以利⽤帳密進⾏線上課程之研習，研習完後須透過測驗(85分以上)後
取得研習證明。

如何取得線上學術倫理證明?

勿使⽤個⼈
帳號上學術

倫理課程

最慢計畫發
表考試前須

完成

 帳號：學號
 密碼：學號末5碼

http://ethics.nctu.edu.tw/


每學期開學第⼆週教務處選課採⼈⼯紙本加退選。請依開放時間內⾄學
⽣資訊系統→選課系統「⼈⼯加退選線上申請」登錄確認送出後，列印
申請表簽核完成再將紙本親送課務組申辦。

如何⼈⼯紙本加退選：

校外校際選課之注意事項：

如何辦理學分抵免?

依照本校學則第57條規定：
如有選擇外校課程之研究⽣，務必填寫本校校際選課單(上教務處課務組下載)
或他校校際選課單。
如要採認在畢業學分內時，依規定，修讀外校或本校其他研究所課程，最多只
能採認6學分⾄畢業學分內，且外校選課之課程，務必是修讀外校⽇碩班之課
程。

為⼊學前有修讀之外校或本校碩⼠班課程，且從未採認於畢業學分內的學
分。
研究⽣需開學第⼀週辦理完成。先⾄學⽣資訊系統→學期抵免申請key資料
後儲存列印，備好該校之成績單與該科⽬之課程⼤綱送⾄系辦辦辦理抵免
申請作業。
抵免學分依照本校與本系抵免學分要點辦理。校外修讀學分最⾼可抵免6學
分。

如何⼈⼯紙本加退選：



研究⽣可利⽤⼊學⼀上時多跟⽼師接觸，切勿在⼀上就急著找指導
教授。
先選定⾃⼰想寫的論⽂研究⽅向，再依照研究領論進⾏指導教授選
定。
本系系網上有放⼊⽼師的研究領域，同學們可帶著⾃⼰想要研究的
⽅向跟⽼師們約時間討論，多跟幾位⽼師們⾯談後，選出與⾃⼰契
合度最⾼的那⼀位⽼師。
指導教授會跟⼆上的獨⽴研究課程學分相關，故學⽣可於⼀下6-8
週確認指導教授，並簽訂【指導教授同意書】後送⾄系辦備查。
如未確定指導教授時，可先不加修讀⽴研究，待指導教授確定時，
於下學期選課前告知系助掛上該指導教授之獨⽴研究，⽅可在系統
上進⾏選課。

何時找指導教授?



⽇碩班於修習獨⽴研究時收取兩學分的學分費；
碩⼠在職專班因夜間教師鐘點費較⾼，故學校須收
取4學分的獨⽴研究費⽤(全校統⼀收費)。

獨⽴研究課程學分費收費⽅式?

何時繳交論⽂指導費?

依照本校規定，研究⽣在⼆上時須繳交論⽂指導費
(與註冊費⼀併繳交)。
此筆費⽤是作為研究⽣學位考試⽀出⼝試委員的⼝
試費及交通費、及離校時指導教授論⽂指導等費
⽤。

學位考試⼝
試費請給委

員寫領

據，勿⾃⼰
給委員，此

費⽤為

學校匯款。



先登⼊校園資訊系統(學⽣)：http://www.ntcu.edu.tw/www/cp/
      (請⽤google瀏覽器開啟)

填完申請單後，請送出跑線上簽核流程。
通知系辦有送出線上休學申請單，並告知系辦指導⽼師是誰。
務必知會指導教授 (無指導教授者就是通知導師)。 

復學如何申請?
(107-2期末起改為線上申請及簽核)



外系與外校選課最多只能佔總畢業學分6學分。
校際選課只能修讀⽇碩班課程，其餘不虞採計學分。

       (依據學則第57條規定辦理)
依規定，研究⽣⼊學後選修本校其他研究所(含幼教修早療/早療修幼
教、⽇碩修夜碩/夜碩修⽇碩)或他校研究所(在職專班學分不予採計)
之課程，應與幼教/早療或個⼈論⽂研究領域相關，列⼊選修學分採
計，最多不得超過畢業學分6學分。不符合者，其學分不予採計為畢
業學分。

跨系所修課學分採認注意事項：

跨系所/班別/學制修課學分採認注意事項：



先登⼊校園資訊系統(學⽣)：http://www.ntcu.edu.tw/www/cp/
       (請⽤google瀏覽器開啟)

填完申請單後，請送出跑線上簽核流程。通知系辦有送出線上休學申
請單，並告知系辦指導⽼師是誰。也務必知會指導⽼師 (無指導⽼師
者就是知會導師)。 

貼⼼⼩提醒：
休學最多兩年(如有特殊情形請事先跟系辦告知)，研究⽣⾃我判定申
請⼀學期或⼀學年或兩學年。
請在開學註冊前辦理完成，否則開學後，就得要繳交註冊費後才能辦
理休學。

辦理休學相關流程及注意事項
(107-2期末起改為線上申請及簽核)：



※修習外系/外校學分須納⼊畢業之學分數計算(最多6學分)：
1.幼教修早療、早療修幼教
2.幼教修外系/外校或早療修外系/外校
--->外校之校際選課請依本校規定辦理。
※特殊情況：
當本班課程因⼈數不⾜或教師未開課時，還是要填寫本系研究學分採認
申請表，但是此課程會判定為不在外系/外校所修學分數內。

(5)如需超修，請填寫本系超修申請表(請上本系學⽣園地-研究⽣專區-常
⽤表單下載)與本校⼈⼯紙本加退申請表(請上本校校務系統申請並列印紙
本跑簽核流程)。

跨系所/班別/學制修課學分採認注意事項：



何時可以提計畫發表

提計畫發表時須準備哪些資料?何時繳交學分費：
約每學期開學第四週後，教務處課務組會通知「選課
結果」確認，請同學於期限內⾃校園資訊系統完成線
上確認作業後，即會製作學分繳費單給學⽣繳納。

何時繳交註冊學雜費：
每學期開學前，本校出納組會寄發E-MAIL信件通知，
並告知開學前須繳納完畢。

若當學期擬休學，請務必於開學前上校務系統申請休
學並送出簽核，這樣才可免交註冊學雜費。

何時繳交論⽂指導費：
依照本校規定，研究⽣在⼆上時須繳交論⽂指導費(與註冊費⼀併繳
交)。
此筆費⽤是作為研究⽣學位考試⽀出⼝試委員的⼝試費及交通費、及離
校時指導教授論⽂指導等費⽤。

學位考試⼝
試費請給委

員寫領

據，勿⾃⼰
給委員，此

費⽤為

學校匯款。



請計畫發表考試兩週前完成申請。
當修畢16學分時【已有成績】。
取得線上學術倫理研習證明以後

     ⽅可提出計畫發表。

務必於考試辦理兩週前申請：
填寫「論⽂計畫發表申請表」，並與指導⽼師確定計畫⽇期及委員資訊。
檢附「歷年成績單」(請⾃⾏⾄教務處註冊組外⾯機器申請)
繳交「學術研究倫理合格證明」。(https://ethics.moe.edu.tw/)
繳交「研究⽣論⽂指導教授同意書」。
繳交「研究⽣學位論⽂學術倫理守則」。

請將上述表單指導教授簽名後交⾄系辦給系助，並安排發表之教室。

何時可以提計畫發表?

提計畫發表時須準備哪些資料?

申請⽤
之表單

https://ethics.moe.edu.tw/


需⾃⾏準備計畫發表表單【請⽤電⼦檔案事先打好】，如下：
計畫發表資訊(貼⾨⼝)
簽到表(含委員及旁聽學⽣)
「碩⼠論⽂計畫發表會委員評審意⾒表」(每位委員⼀⼈⼀份)
「論⽂計畫發表會紀錄表」
「研究⽣學位論⽂與專業領域相符性審查表」
張貼⾨⼝的發表資訊公告

以上表單，請上幼教系網站-學⽣園地-研究⽣專區下載

考試結束後：
計畫發表會委員評審意⾒表(每位委員⼀⼈⼀份)
計畫論⽂發表會紀錄表
研究⽣學位論⽂與專業領域相符性審查表
簽到表

計畫發表當天之準備：

計畫發表⼝試委員費⽤：
依據本系研究⽣計畫發表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計畫發表委員費⽤由研究⽣⾃
⾏負擔，除指導教授外，其餘⼝試委員費⽤(含校外共同指導)為壹仟元整，
如有臺中市外之校外⼝試委員(含校外共同指導)，須⼀併給予交通費。 

考試⽤
之表單

該檔案內有填寫注意事項，
請務必先⾏覽閱



本系規定，計畫發表與學位考試須相隔四個⽉

計畫發表結束後何時可以申請學位考試?

所有申請，如遇放假⽇或國定假⽇，請務必提前申請，
以免錯過⽇期。

申請前



去聽前，須上幼教系網站-學⽣園地研究⽣專區下載

本系的研究⽣在提出學位考試前，需聽計畫發表會或學為考試⾄少三
場的規定，系辦會不定期公告相關資訊在系網上-最新消息內，提供
給學⽣查詢。請依照公告時間提早10分去考試會場，請勿遲到。

如何找學⻑姊計畫發表及學位考試資訊?



請依公告上的資訊先⾏填⼊

題⽬、時間、發表之時間

請當天發表完畢後拿給所屬
發表之研究⽣的指導教授簽名

如何找學⻑姊計畫發表及學位考試資訊?

※採認注意事項：
1.該表於學位考試申請前務必完
成。
2.研究⽣⾄少聽完2場計畫發表
及1場學位考試 或 1場計畫發表
及2場學位考試



本系的研究⽣在提出學位考試前，須參加學術研討會⾄少三場的規定。
這三場研討會須跟教育/幼教/早療相關才⾏，採認注意事項如下：

      1.僅採認當天有⼝頭發表或海報發表之研討會。
     2.同場研討會辦理2天以上僅採認⼀次。
    3.不採認研習、講習、⼯作坊等活動。
    4.該表及參加證明正本於學位考試申請前務必完成。
 
幼教系系網-最新消息-學術交流內會不定期更新研討會相關資料，故有興趣之同學也
可上網查詢。

如何判定⾃⼰在外⾯參加之研討會系上會採認?



如何判定⾃⼰在外⾯參加之研討會系上會採認?
參與學術研討會的表單位於系網站-學⽣園地-研究⽣專區下載：

      研究⽣於學位考試前務必參加⾄少三場之學術研討會並取得證明正本

請將研討會資訊填寫上去後，

並檢附出席證明正本。等到要

交給系辦時，⼀併連同表單附

上。(⾄少3場)

若為電⼦證明時，請將主辦單
位信件直接轉寄⾄系辦助理信

箱，並印下紙本檢附即可



何時可以提出學位考試?

班別 幼教碩⼠班 早療碩⼠班 幼教碩⼠在職專班 早療碩⼠在職專班

114學年(含)
後畢業學分 33 32 32 32

113學年(含)
前畢業學分 36 32 35 32

⾮相關科系或同等學⼒報考之學⽣須多補修碩⼠班6-9學分之選修或⼤學部相關基礎
課程8-12學分                       請依本系同等學⼒暨⾮教育相關所系研究⽣補修教育研究
基礎學科要點辦理

須完成以下事項後⽅可提出學為考試：
已達畢業學分：

研究⽣參加碩⼠計畫發表/學為考試⾄少三場，紀錄表上須有相關考試資訊，且
該論⽂指導⽼師簽名。
研究⽣參加學術研討會⾄少三場，並取得研討會相關證明。

        研究⽣可選擇參加學術研討會⾄少三場或是發表⼀篇論⽂。發表論⽂者請檢附論
        ⽂積分表、發表證明及⽂章。

⽇間碩⼠班研究⽣須協助籌備研討會1場或論⽂發表積分表1篇(113學年度⼊學後
之研究⽣適⽤)。
研究⽣與指導教授論⽂活動紀錄⾄少六次以上，填寫meeting相關資訊。
依據本校規定，107-2學期開始，須繳交論⽂⽐對(turnitin)系統之相似結果。

       本系研究⽣論⽂⽐對相似結果全⽂不含參考⽂獻與附錄，檢測結果須低於25%
       (含)，否則將無法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計畫發表考試時完成之資料：
     1.線上學術倫理證明。
    2.研究⽣學位論⽂與專業領域相符性審查表【計畫考試後務必交予系辦存查】。

還有下⼀⾴



何時可以提出學位考試?

上系網詳閱考試流程與注意事項



(1)取得教授同意進⾏碩⼠學位考試申請。
(2)計畫發表與學位考試需間隔四個⽉。
(3)於學位考試兩週前⾄系辦提出申請，上學期申請截⽌⽇⾄12⽉31⽇；下學期申請截
⽌⽇⾄6⽉30⽇(例假⽇務必提前申請)。
(4)學位考試截⽌⽇：上學期1⽉31⽇⽌；下學期7⽉31⽇⽌。
(5)須將下列表單登打完，請指導教授簽核後拿⾄系辦申請學位考試：
(6)填寫「填寫論⽂⼝試申請」(請⾄學⽣校務系統申請後，並列印跑紙本流程)
(7)檢附「歷年成績單」(請⾃⾏⾄註冊組外⾯機器申請)
(8)「畢業學分審查表」(請⾄註冊組下載)
(9)「學術研究倫理合格證明」。 (http://ethics.nctu.edu. tw/)
(10)論⽂⽐對相似度結果全⽂不含參考⽂獻與附錄，檢測結果須低於25%(含)，否則無
法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上述(8)~(9)本校107-2學期正式納⼊學為考試申請檢核項⽬
(11)研究⽣學位論⽂與專業領域相符性審查表(該表於計畫發表結束後交予系辦存查，由
系辦提供)
(12)參與計畫發表/學位考試紀錄表(⾄少三場)
(13)參與學術研討會紀錄表(請檢附⾄少三場研討會證明)或發表相關論⽂積分表⼀篇
(14)申請通過之後，系辦將發公⽂給校外⼝試委員，⼝試當天⼝試委員可憑公⽂於校內
停⾞。

提出學位考試時須準備哪些資料?

申請⽤
之表單

https://ethics.moe.edu.tw/


如何填寫碩⼠學位論⽂考試申請表暨⼝試委員
推薦書：

論⽂考試申請表及推薦書 ( 請 上 校 園 資 訊 系 統 ( 學 ⽣ ) 登 ⼊
(http://www.ntcu.edu.tw/www/cp/) ， 填 寫 相 關 資 訊 並 送 出 表
單。
列印紙本跑簽核流程。 

需選擇學年度及學期再新增

http://www.ntcu.edu.tw/www/cp/


中⽂與英⽂論⽂題⽬
務必登打

請填寫好畢業學分數

中⽂與英⽂論⽂題⽬
務必登打

如何填寫碩⼠學位論⽂考試申請表暨⼝試委員
推薦書：

請填寫考試⽇期及地點
地點請先向系辦登記

請打好校內、校外⼝試委員資訊
若退休之教師，請備註已退休



如何填寫碩⼠學位論⽂考試申請表暨⼝試委員
推薦書：



如何填寫紙本畢業學分審查表：

請上系統確認英⽂姓名，勿塗改此格

請上系統看註冊數

提學位考試當學期尚有修之學分數

113學年度(含)前

紙本畢業學分審查表：
    請務必於⼝考申請時上教務處-註冊組-表單下載紙本畢審表填寫。
【⼿寫勿電⼦修改格式、務必上註冊組下載最新表單】

請⼿寫 請⼿寫
請⼿寫 請⼿寫

幼教⽇碩：必：12、選：24
幼教碩⼠在職：11、選：24
早療⽇碩：必：11、選：21
早療在職：必：11、選：21

已有成績之學分

提學位考試當學期尚有修
之學分，並檢附學期課表

同等學⼒或⾮相關
系所報考者

需補修學分之欄位

修學程
填寫學
分處

提學位考試當學期尚有修
之學分，並檢附學期課表

上系網詳閱考試流程與注意事項

幼教⽇碩：必：12、選：21
幼教碩⼠在職、早療⽇碩、
夜早療在職：必：11、選：21

114學年度(含)後



如何填寫紙本畢業學分審查表：

填寫考試⽇期
僅填寫當學期尚修學分數

簽名+寫當 當 ⽇
來系辦申請的⽇期

請務必上註冊組網
站確認最新版



線上畢業學分科⽬設定審查：
步驟⼀：「進⼊學⽣資訊系統」-「畢業審⽬設定」

紙本畢業學分審查表：
    請務必於⼝考申請時上教務處-註冊組-表單下載紙本畢審表填寫。
【⼿寫勿電⼦修改格式】

如何填寫線上畢業科⽬設定：



步驟四：「點選「本系課架」，確認研究所所有必修及選修學分數是否正確，
未對應到之課程科⽬(代表需有學分採認證明)，可點選「設定」，系統會出現
曾修習過之課程科⽬，可⾃⾏點選對應之科⽬後，並將學分採認報告上傳
後，再按「確定」，系統會出現「待審核」

如何填寫線上畢業科⽬設定：
步驟⼆：點選「畢業審查結果」（可檢視⽬前修課符合畢業條件之狀態）

步驟三：點選「本系課架」「必/選修課程」



如何填寫線上畢業科⽬設定：

步驟五：確認研究所所有必修及選修學分數正確後，點選「送各單位審
核」，即完成線上畢審程序，系辦助理拿到學位考試相關紙本申請資料後會
⽴即審查。



⼀般來說，都是校外⼝委⼀位及校內⼝委兩位。如果是有共同
指導時，就必須要有五位⼝試委員。依照本校碩⼠學位考試規
則第五條規定，校外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

學位考試委員到底要幾位?

學位考試當天之準備：
(1)需⾃⾏準備學位考試表單如下：(請⽤電⼦
檔案事先準備好)

簽到表(含委員及旁聽學⽣)
「碩⼠學位考試評審表」(每位委員⼀⼈
⼀份)
「研究所學位考試成績報告單」⼀份(請
⾄註冊組網站下載)
「碩⼠學位論⽂考試委員會審定書」⼀
份(請⾄註冊組網站下載)
領據(每位委員⼀⼈⼀份，校外⼝委交通
費為服務機關地-台中⾃強號或⾼鐵票(需
檢附存根))
張貼⾨⼝的學位考試資訊公告

(以上表單，請上幼教系網站-學⽣園地-研究
⽣專區下載)

(2)學位考試結束後須繳交上述(1)~(5)給系
助，繳交資料後才算完成學位考試的備查。

當⽇考
試⽤之
表單

當⽇考試表單填寫注意事
項，請先詳閱



上本校教務處註冊組-表單下載：

填寫學位成績報告單注意事項：

事先填妥相關基本資料(含學制、學系、學號、中英⽂姓名)
考試當天中英⽂論⽂題⽬不可有錯(含⼤⼩寫及標點符號)
所有學位考試委員務必簽名(含指導教授)
論⽂定稿時，務必通知系辦交出該張學位成績報告單才可辦理離校



填寫學位成績報告單注意事項：

請⾃⾏於考試前登
打學號/姓名/班別

等資訊

請務必跟定稿完後的中
⽂&英⽂題⽬⼀致，以

免影響離校時間

考前先打好⽇期與時間 先打好教室

請⼝試委員於考試結束前寫
【國字的分數】

請⼝試委員於考試結束前寫
及格或不及格

本系⽬前論⽂無涉及法律/專利、依法不得提供等，故無
須請⼝試委員審查此塊

幾位⼝試委員就要有幾個⼈簽章

此
為
定
稿
⽇
期
，
⾮

學
位
考
試
當
⽇

指導教授簽名處

確
認
定
搞
後
，
系
辦
才

會
送
出
備
查
，
研
究
⽣

才
能
辦
理
離
校
⼿
續



學位考試的領據是每位委員都需各⾃⼀張，校外委員試⼝試費+交通費(如服務
機關地是臺中時，無交通費)，校內委員只有⼝試費⽤。⼝試費⽤每位委員是
1500元整，交通費是以服務機關地到臺中之台鐵或⾼鐵。
(1)校外委員搭乘⾼鐵來回時：
請研究⽣⾃⾏先查好票價(皆為服務機關地-臺中)，依規定⾼鐵補助之價格為普
通票。
(2)校外委員搭乘台鐵時：
依照學校規定，如搭乘台鐵來臺中，只要研究⽣事先查好服務機關地到臺中的
台鐵費⽤即可，無須檢附台鐵票根。
切記，有些學校只能搭區間⾞(例：吳鳳科⼤、彰師⼤)，務必事先確認是否有
多班次⾃強號於考試前後經過。
(3)校外⼝委⾃⾏開⾞過來時：
當校外⼝委服務機關地⾮台中市且⾃⾏開⾞過來時，依照學校規定只能斟酌補
助客運之票價給校外委員。
(4)本校交通費不補助臺中到臺中教育⼤學的計程⾞費⽤，如果有委員是搭乘
計程⾞過來時，要⿇煩研究⽣⾃付此筆費⽤。
領據格式請上本系學⽣園地-研究⽣專區下載：

學位考試的委員費⽤及領據如何填寫?

當⽇考
試⽤之
表單



學位考試的委員費⽤及領據如何填寫?

請事先將⼝考⽇期及資訊打
好，如果是校外委員時留下
校外字樣；校內⼝為留下校

內字樣即可

校外委員服務機關地如是台中
市者，無交通費、台中市以外
者如有搭乘⾼鐵或台鐵者，即
是實報實銷。校內⼝偉只會有

⼝試費⽤

1. 校外委員請將所有資訊都請委員填
寫上並於受領⼈處親簽。

2. 校內委員請委員親簽受領⼈處並填
寫⾝分證字號即可。



須將論⽂資訊及電⼦檔案上傳⾄全國博碩⼠論⽂網並通過審查。
本校圖書館學位論⽂繳交操作說明及注意事項：

通過本校圖書館論⽂審查後，即可印製論⽂。
         
         系辦⼀本平裝本。
         圖書館⼀本精裝本。   
         註冊組⼀本平裝本。
        指導教授與⼝試委員請另問。

印製完論⽂後辦理離校。
       先確認畢業證書是否已完成製作完成

完成本校離校問卷*1、本系離校問卷*2。
繳交定稿後論⽂⽐對光碟⽚*1、研究⽣⾃我檢核表、

      研究⽣學位論⽂符合學術倫理規範聲明書
      

最慢何時辦理離校?

依照本校規定，上學期為次學期開學⽇；下學期為8⽉31⽇。

離校前之準備?


